
麻涌镇大盛村大基壕涌河堤生态修复建设工程 

补充通知二 

（招标编号：DGMC2020005） 

各投标人： 

一、本工程现对 2020 年 1 月 22 日发布的招标文件作如下修改： 

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统一修改为：2020 年 03 月 06 日 

15 时 00 分； 

2、投标会时间统一修改为：2020 年 03 月 06 日 15 时 00 分； 

3、计划开竣工日期统一修改为：计划开工日期为 2020 年 03 月 

12 日，计划竣工日期为 2020 年 05 月 31 日。 

4、投标保证金帐户信息修改如下： 

收款单位：东莞市麻涌麻建工程招投标代理服务所 

开户银行：东莞银行麻涌支行 

银行账户：500058176806023120005 

投标单位按上述规定的投标保证金金额缴存到指定银行帐号，投

标保证金必须在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到账本单位账户（以东莞市

麻涌镇招投标服务所查询的到账时间为准），逾期未交的或经核实没

到账的东莞市麻涌镇招投标服务所一律不予认定，无法参与投标的相

关责任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5、对招标文件第 24 页，第 25.5.2 款作如下修改：  

25.5.2 最终进入开标的投标人（投标会上符合本须知 4.2 款规



定的投标人合格条件且递交了投标文件的投标人）：投标人在 15 家

以内（含 15 家），招标人对上述所有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开启。

对采用无需评技术标的最低投标价法，有效投标人在 15 家以上时，

在有关主管部门监督下，随机摇珠抽取确定 15 家（原则上为 15 家）

投标人并开启其投标文件，商务标开标后其投标文件为无效的，对所

有剩余企业进行补抽。 

注：疫情防控期间，为最大限度减少人群集聚传播风险，本项目

取消二次签到（提示：投标人仍需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按招标

文件第 22 页，第 21.2 款要求提交相关资料及投标文件，否则一切后

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中标公示期间，招标人将对中标人的企业资

质证书、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注册建造师证、企业施工主要负责人

（A 类证）、项目负责人（即注册建造师，B 类证）和专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C 类证）由水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工程量清单签署人的相关证书或文件等进行核实，确认其真实有效

后，招标人以书面形式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中标人必须向招标

人提交上述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原

件核查的或经核查确认相关证件无效的，招标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

格。 

（若相关证件因年审或换证等原因，不能出示原件核对时，则必

须提供其发证机关出具有效证明原件（证明中须注明原证件可使用），

否则招标人不予认可。） 

二、开标过程中，投标人须严格执行《关于加强投标会现场疫情



防控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三、在疫情防控期间，各投标人在入场前需现场提交《投标人承

诺书》、《进场人员信息登记表》（格式详见附件），经审核通过

后才能进场。各投标人须提前填写好《投标人承诺书》、《进场人

员信息登记表》并按格式要求盖章，对于未按要求提交承诺书及信

息登记表的投标人，招标单位有权拒绝其入场参加投标。 

 

（以下无正文） 

 

 

 

 

 

 

 

 

 

 

 

 

 

 



本补充通知作为招标文件内容的一部分，与招标文件不一致，以

本补充通知为准，投标人应于投标会前登录中国东莞麻涌镇栏目（网

址：http://www.dg.gov.cn/machong/）自行下载本补充通知及有关

资料，否则将视为已清楚并认同本补充通知内容。 

 

 

 

东莞市麻涌镇大盛股份经济联合社 

东莞市建业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 

2020 年   月   日


